一、学校概况 

　　1.学校历史 

　　三峡大学于2000年6月29日由原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宜昌)和原湖北三峡学院合并组建而成。学校具有60余年的办学历史，面向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具有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和留学生及港澳学生招生资格，具有推荐优秀本科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资格和工程硕士培养资格。2009年12月国家水利部和湖北省人民政府在北京签定协议，部省共建三峡大学。2010年被湖北省政府授予“全省扩大开放先进单位”。 2011年，学校入选教育部第二批“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高校。目前，我校已成为水电特色与优势比较明显，综合办学实力较强、享有一定社会声誉的地方综合性大学。 

　　2.地理位置 

　　三峡大学所在地宜昌市被人们誉为“三峡明珠”、“世界水电之都” 。宜昌市是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历史悠久，文化深厚，资源丰富，交通便利，气候适宜。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之西陵峡、三峡大坝、葛洲坝均在此地。宜昌市还是中国旅游名城，有清江画廊、三游洞、屈原故里等秀美风光，是理想的居住学习的好去处。 

　　3.基础设施 

　　学校占地面积3787亩，校舍总建筑面积140万平方米。建有3个标准田径运动场，1座体育馆，1座综合训练馆;建有5个学生公寓小区，5个标准化食堂，有各类教学实验(实训)中心18个，包含功能实验室128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7个;教学科研仪器设备3万余台(件)，设备总值达3.7亿元。 

　　4.学科专业 

　　学校现有29个学院，70个本科专业，涵盖理、工、文、医、经、管、法、教育、艺术9大学科门类，其中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5个，省级本科品牌专业10个;现有2个一级学科博士点，20个一级学科硕士点(涵盖130个二级学科硕士点)，有工程硕士、翻译硕士、工商管理硕士、会计硕士、公共管理硕士和临床医学6个专业学位类别15个专业学位领域。 

　　5.师资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1984人，其中教授351人，副教授811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593人，博士生导师46人，硕士生导师937人。聘用“楚天学者计划”特聘教授和讲座教授76人;学校聘请了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蒙代尔及19位院士在内的273名专家担任兼职教授。形成了一支以博士生导师、海外留学博士为核心，结构合理、学术水平较高的教师队伍。 

　　6.科研项目 

　　学校近年来承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近4500余项，其中国家攻关课题、“973计划”项目、“863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科技攻关等重点科研项目近400项，累计项目经费达8.5亿多元。 

　　7.国际合作办学 

　　学校注重开放办学，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先后与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百所高校建立了教学、科研和互派留学生等合作关系，目前在校各层次留学生900余人。已与英国伦敦南岸大学签定了合作举办硕士研究生教育项目协议，合作举办工商管理、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研究生教育项目，选拔优秀学生进入该项目，学生毕业后可获得中国三峡大学和英国伦敦南岸大学两校的硕士文凭;拟定在3月底与英国莱斯特大学签定合作办学协议，合作举办工科类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项目，选拔优秀学生进入该项目，学生毕业后可获得中国三峡大学和英国莱塞特大学两校的硕士文凭。学校设有HSK(汉语水平考试)考点;开办8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校级合作项目。2010年获教育部来华留学生本科临床医学专业(英语授课)资格。2007年我校第一所孔子学院在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挂牌成立。 

　　8.科研教学成果 

　　学校近年来有150余项科研成果获省部级及以上奖励;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2项;获省部级科技奖励一等奖8项，二等奖23项，三等奖36项;获湖北省社会科学奖励一等奖3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26项;获授权发明专利近200项;公开出版学术专著、译著、教材400余部，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累计12000 余篇，其中被三大检索收录、人大复印资料转载的论文每年700余篇;有1000多项技术开发成果被应用于水电工程建设、灾害防治、大坝监测、边坡绿化、工程管理、生态环境保护、机械装备、电力系统、生物化工、医药卫生、旅游规划等行业领域。 

　　9.学术期刊 

　　我校主办有《三峡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三峡论坛》、《实用医学进修杂志》、《水电工程进展》、《灾害与防治工程杂志》、《研究生论丛》等学术期刊。 

　　10.MBA中心 

　　三峡大学MBA教育中心现有师资共52人，其中教授23人，博士26人，另聘请了30多名国内外学术造诣精深的学者和知名企业高管担任兼职教师。中心秉承 “立足区域管理实践，培养本土管理精英，推动组织与社会进步”的使命，以“成为三峡区域与水利电力行业最具特色MBA项目”为愿景，以“求真、创新、合作、开放”为价值观，开办独具特色的MBA精品课程，开设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交流项目，与英国、美国的知名高校合作开办了可获得双硕士学位的国际MBA项目。除宜昌本部外，在武汉、南京等地开设有教学点。 

　　二、奖助与激励机制 

　　1.国家助学金：博士生10000元/年.生，硕士生6000元/年.生。 

　　2.国家奖学金：博士生30000元/年，硕士生20000元/年。 

　　3.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博士生10000元/年，覆盖面80%以上;硕士生一等8000元/年，二等4000元/年，覆盖面80%以上。 

　　4.单项奖学金，覆盖面30%以上。 

　　5.社会奖学金，由其它社会组织或个人定向捐资设立的奖学金，奖励标准分别按其奖励办法规定执行。 

　　6.对家庭困难、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学校还可提供一定的助研、助教、助管岗位和协助办理助学贷款。 

　　7.对于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学校给予一定的特困补助。 

　　8.设有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用于资助有一定科研基础、可望取得高水平科研成果、体现学科交叉和学科创新的选题。 

　　9.设有硕士学位论文培优基金，用于资助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工作。 

　　若本校对上述奖助标准及激励机制进行重新修订，则按新标准执行。 

　　三、收费标准 

　　1.硕士研究生年学费标准为：MBA 2.1万，MPACC 2.1万 (在职2年)或1.4万 (全日制3年)，MTI 1.2万，MPA 1.8万，其他专业均为8000元。 

　　2.博士研究生年学费标准为：1万。 

　　以上收费标准最终以物价部门的审批为准。 

　　四、硕士报名条件 

　　1.项目管理、工商管理、公共管理专业报名条件 

　　大学本科毕业后有3年或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或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学历后，有5年或5年以上工作经验，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或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并有2年或2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 

　　2.其他专业报名条件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自考本科生和网络教育本科生须在报名现场确认截止日期(2013年11月14日)前取得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证书方可报考); 

　　(3)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学历后满2年(从毕业后到2014年9月1日，下同)或2年以上，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且符合招生单位根据培养目标对考生提出的具体业务要求的人员; 

　　(4)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和成人高校(含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按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5)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 

　　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 

　　五、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硕士研究生招生范围及政策 

　　我校于2012年开始招收“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硕士研究生”，招生生源范围是西部12省、自治区、直辖市(重庆、四川、陕西、内蒙、广西、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海南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4省民族自治地方和边境县(市)，湖南湘西自治州、张家界(享受西部政策的一县两区)和湖北恩施自治州;内地西藏班、内地新疆高中班、民族院校、高校少数民族预科培养基地和民族硕士基础培训基地的教师和管理人员。 

　　招生工作按“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原则，采取“自愿报考、统一考试、适当降分、单独统一划线”的特殊措施。 

　　所有被录取考生的录取类别均为定向，且须签订定向培养协议书。在职考生与所在单位和定向单位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签订协议书，非在职考生(含应届毕业生)与生源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行政部门签订协议书。考生签订协议书后，学校发放录取通知书。毕业生回定向地区或单位就业。 

　　六、招生专业目录 

　　1.2015年硕士招生专业目录 

　　2、三峡大学2015年硕士招生自命题科目参考书目 

